
2 0 0 8年 3 月 1 9 日 會 議  

討 論 文 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索償代理索償代理索償代理索償代理  

 

 本 文 件 旨 在 述 明 有 關 索 償 代 理 事 宜 的 最 新 發 展。一 如 在 過 去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所 作 的 報 告，政 府 當 局 對 索 償 代 理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的 處 理 手

法 分 為 三 方 面 ， 即 公 眾 教 育 、藉 調 查 和 檢 控 工 作 進 行 執 法 ， 以 及 立 法 的

可 能 。 下 文 為 各 個 範 疇 的 最 新 工 作 進 展 。  

 
公眾教育公眾教育公眾教育公眾教育  

2 .  為 使 市 民 進 一 步 認 識 索 償 代 理 的 活 動 所 涉 及 的 風 險，我 們 製 作 了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 並 已 準 備 播 出 。  

3 .  考 慮 到 委 員 在 2 0 0 7 年 4 月 上 次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表 達 的 意 見 ， 政

府 當 局 決 定 製 作 有 關 索 償 代 理 的 電 視 宣 傳 短 片。有 關 的 宣 傳 短 片 快 將 製

作 完 成。 在 製 作 宣 傳 聲 帶 和 短 片 的 過 程 中，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不 少 寶 貴 的 意 見 。  

4 .  我 們 正 與 警 方 聯 繫，以 決 定 播 放 宣 傳 聲 帶 和 短 片 的 最 合 適 時 間，以

達 致 最 大 的 公 眾 教 育 成 效 和 作 用。當 我 們 確 定 播 放 宣 傳 聲 帶 和 短 片 的 時

間 ， 便 會 通 知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  

5 .  政 府 當 局 已 將 法 律 執 業 者 及 巿 民 指 有 索 償 代 理 可 能 進 行 非 法 兜 攬

生 意 活 動 的 投 訴，轉 交 警 方 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共 機 構 處 理。這 些 部 門

及 機 構 已 採 取 附 件 所 載 的 適 當 跟 進 行 動 ， 以 遏 止 這 些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並 提 醒 巿 民 索 償 代 理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所 涉 及 的 風 險 。  

 
檢檢檢檢 控控控控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6 .  警 方 現 正 就 9 宗 與 索 償 代 理 有 關 的 案 件 進 行 調 查 。 我 們 獲 警 方 告

知 ， 他 們 已 會 見 所 有 受 害 人 並 為 他 們 錄 取 口 供 。相 信 各 委 員 也 明 白 ， 政

府 當 局 不 能 披 露 警 方 正 在 調 查 的 案 件 詳 情 。 警 方 正 積 極 跟 進 7 宗 案 件 。

在 警 方 仍 在 調 查 的 轉 介 案 件 中，我 們 可 以 確 定 已 有 3 人 被 拘 捕， 而 至 少

有 一 宗 案 件 取 得 重 大 的 進 展， 並 可 能 提 出 檢 控。 有 關 調 查 工 作 如 有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我 們 會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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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就 轉 介 給 警 方 的 有 關 索 償 代 理 兜 攬 活 動 的 投 訴，警 方 匯 報 他 們 已 在

發 現 有 索 償 代 理 進 行 兜 攬 活 動 的 黑 點 加 強 巡 邏 。  

 
立法的可能立法的可能立法的可能立法的可能  

8 .  為 保 障 公 眾 利 益，政 府 當 局 不 排 除 藉 着 立 法 來 防 止 索 償 代 理 的 濫 權

行 為 。 在 香 港 ， 包 攬 訴 訟 和 助 訟 是 普 通 法 罪 行 。警 方 可 就 這 些 普 通 法 罪

行 提 出 檢 控 。 在 等 待 檢 控 的 結 果 期 間， 我 們 會 檢 討 是 否 需 要 立 法 。如 進

行 立 法 是 可 取 的 話， 政 府 當 局 會 徵 詢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及 其 他 利 益 相 關 者 的 意 見 。  

 

律 政 司  

2 0 0 8年 3 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已 採 取 以 下 措 施，打 擊 索 償 代 理 在 其 所 處 樓

宇 或 鄰 近 範 圍 內 進 行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勞 工 處  

2 .  2 0 0 7年 11 月 ， 一 名 律 師 舉 報 ， 指 勞 工 處 長 沙 灣 辦 事 處 附 近 有 索 償

代 理 進 行 一 些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有 關 投 訴 已 轉 交 勞 工 處 調 查 。  

3 .  勞 工 處 報 告 ， 該 處 得 知 在 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1 0 樓 通 往 僱 員 補 償 科 及

職 業 醫 學 科 辦 事 處 的 電 梯 大 堂 內 有 一 些 索 償 代 理 進 行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該 處 已 採 取 下 列 措 施 ， 防 止 有 人 進 行 這 些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 i )  勞 工 處 提 醒 受 傷 僱 員，在 聘 請 索 償 代 理 協 助 時 可 能 會 遇 到 的 潛

在 危 險。勞 工 處 已 在 僱 員 補 償 科 及 職 業 醫 學 科 辦 事 處，包 括 位

於 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1 0 樓 的 辦 事 處 ， 派 發 單 張 提 醒 受 傷 僱 員 ，

並 把 這 些 單 張 夾 附 於 發 給 受 傷 僱 員 的 函 件 之 內 。  

( i i )  勞 工 處 現 已 在 僱 員 補 償 評 估 委 員 會 為 受 傷 僱 員 進 行 永 久 喪 失

謀 生 能 力 評 估 的 1 4 家 公 立 醫 院，向 巿 民 派 發 提 醒 他 們 的 單 張。 

( i i i )  勞 工 處 已 製 作 載 有 同 類 信 息 的 海 報，並 將 海 報 張 貼 在 僱 員 補 償

科 及 職 業 醫 學 科 辦 事 處 等 候 室 顯 眼 的 位 置 ， 以 及 在 1 4 間 公 立

醫 院 內 由 僱 員 補 償 評 估 委 員 會 為 受 傷 僱 員 進 行 永 久 喪 失 謀 生

能 力 評 估 的 地 方 。  

( iv)  勞 工 處 已 在 僱 員 補 償 科 辦 事 處 等 候 室 的 電 子 顯 示 版 上 發 放 提

醒 受 傷 僱 員 的 信 息，並 利 用 廣 播 系 統 在 這 些 辦 事 處 的 等 候 室 播

放 有 關 信 息 。  

(v)  僱 員 提 出 的 補 償 申 索 如 有 爭 議 或 未 能 解 決 時，勞 工 處 的 職 員 會

適 當 地 向 受 傷 僱 員 建 議 他 們 考 慮 申 請 法 律 援 助，以 及 使 用 其 他

恰 當 但 免 費 的 法 律 諮 詢 服 務。假 如 僱 員 願 意 的 話，勞 工 處 職 員

會 轉 介 有 關 僱 員 申 請 法 律 援 助，或 協 助 他 們 直 接 在 區 域 法 院 登

記 有 關 申 索 。  

(vi)  勞 工 處 已 尋 求 有 關 的 物 業 管 理 處 的 協 助，派 護 衛 員 在 轄 下 僱 員

補 償 科 ／ 職 業 醫 學 科 各 辦 事 處 及 鄰 近 範 圍 駐 守，以 便 監 察 及 制

止 索 償 代 理 進 行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vi i )  勞 工 處 已 特 別 將 位 於 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1 0 樓 的 僱 員 補 償 科 ／ 職

業 醫 學 科 辦 事 處 走 廊 及 大 堂 劃 為 “禁 止 逗 留 區 ”，以 禁 止 索 償 代

理 在 該 處 逗 留 等 待 目 標 顧 客。勞 工 處 亦 已 特 別 調 派 護 衛 員 在 禁

止 逗 留 區 巡 邏 ， 在 有 需 要 時 協 助 主 管 人 員 驅 趕 索 償 代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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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管 理 局  

4 .  2 0 0 7年 11 月 ， 一 名 律 師 舉 報 ， 指 在 屯 門 醫 院 、 瑪 嘉 烈 醫 院 和 明 愛

醫 院 的 院 舍 範 圍 內 有 索 償 代 理 進 行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我 們 把 這 些 投 訴 轉

介 醫 院 管 理 局。 醫 院 管 理 局 通 知 我 們， 這 3 間 醫 院 近 日 已 採 取 或 將 會 採

取 以 下 的 進 一 步 措 施 －  

瑪 嘉 烈 醫 院  

( i )  於 2 0 0 7年 11 月 在 醫 療 判 傷 委 員 會 (下 稱 “委 員 會 ” )所 在 的 地 點

設 置 閉 路 電 視 。  

( i i )  在 委 員 會 每 次 進 行 判 傷 時，調 派 更 多 護 衞 員 到 委 員 會 所 在 的 地

方 ， 以 加 強 巡 邏 。  

明 愛 醫 院  

( i )  把 委 員 會 所 在 的 地 方 附 近 的 範 圍 劃 為 “禁 止 逗 留 區 ”。  

( i i )  委 員 會 每 次 進 行 判 傷 時，醫 院 職 員 會 協 助 勞 工 處 向 每 名 接 受 委

員 會 判 傷 的 病 人 派 發 “提 防 索 償 代 理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的 單 張。 

( i i i )  在 委 員 會 每 次 進 行 判 傷 時，調 派 更 多 護 衞 員 到 委 員 會 所 在 的 地

方 ， 以 加 強 巡 邏 。  

屯 門 醫 院  

( i )  即 將 在 委 員 會 所 在 的 地 方 外 面 裝 設 廣 播 系 統，廣 播 針 對 索 償 代

理 兜 攬 生 意 的 信 息 。  

( i i )  在 委 員 會 每 次 進 行 判 傷 時，將 會 調 派 護 衞 員 到 委 員 會 所 在 的 地

方 巡 邏 。  

5 .  為 遏 止 索 償 代 理 進 行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我 們 已 鼓 勵 市 民 即 場 向 醫 院

職 員 舉 報 任 何 索 償 代 理 的 活 動 或 任 何 索 償 代 理 的 涉 嫌 活 動，以 便 醫 院 職

員 可 立 即 採 取 預 防 行 動 。  

 


